
建德市政府集中采购年度委托书

建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现就我单位及下属单位的2011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的货物、工程、服务委托你中心实施政府集中采购，并将有关事宜明确如下：

	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时间
	2011年1月4日

	委托期限
	2011年1月 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传真
	

	项目技术规范和服务要求（根据采购计划在采购前确定）

	2011年所有的政府集中采购货物、工程及服务已报建德市财政局审核，由市财政局统一下达贵中心组织采购。


（一）委托范围：
1、我单位及所辖行政事业单位在委托期限内的所有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全权委托你中心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2、授权依法组成的评标委员会、谈判小组或询价小组对委托的项目进行评审，并接受通过评审产生的采购结果。
（二）委托单位承诺：

1、按照采购结果及时与中标或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2、负责对项目验收、交接和保管，并按合同和有关规定完成结算工作，对供应商服务质量作出评价。

